
為學障考生提供服務  (2024年 8月) 

純文字版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一直以提供公平、具信度及效度的考試及評核服務為宗

旨。考評局為有特殊學習障礙（學障）的考生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文憑試）作特別

考試安排，讓他們在適當的環境下應考，得到公平的評核，同時亦確保這些安排不會

對其他考生造成不公平。 

 

學障是指嚴重的讀寫困難（即讀寫障礙）。考評局設有學障考生事務委員會（委員

會），專責處理學障考生的申請。委員會成員來自教育局、衞生署、中學、專上院校、

家長代表及考評局秘書處。 

 

此單張旨在提供資料，協助學障考生及其學校了解申請特別考試安排的詳情。 

 

至於為其他特殊需要考生提供的特別考試安排，可參閱「為特殊需要考生提供服務」單

張。 

 

所需文件 

申請須附有以下資料／文件： 

• 一份由具備專業實務訓練的合資格教育心理學家／臨床心理學家於公開考試前

四年內簽發的心理評估報告，或報告內顯示之評估日期不早於中三。心理學家

應使用為本地學生設計的標準化測驗作為判斷學障的評估工具。在適當情況下，

合資格的教育心理學家／臨床心理學家可就過往曾評估為學障的個案遞交進度

檢視報告。詳情請參閱「申請指引」。 

• 學校曾為該考生於校內考試提供特別考試安排的紀錄／資料。 

 

曾於文憑試、香港中學會考或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因學障而獲得特別考試安排的考生，

若所申請的特別考試安排與往屆的公開考試相同，申請時毋需遞交更新的心理學家評

估報告。 

 

特別考試安排 

經評估確定有讀寫障礙的考生，考評局將根據考生的情況及嚴重程度、學校曾於校內

考試提供的特別安排，以及心理學家和學校的建議，為學障考生於公開考試提供適當

的特別考試安排。 

 

延長作答時間 

學障考生如能提供有關證明，筆試及多項選擇題的作答時間一般可獲延長 25%，視覺

藝術科卷一乙部及卷二乙部則可獲延長 5%。詳情請參閱「申請指引」。 

 

https://www.hkeaa.edu.hk/DocLibrary/Media/Leaflets/SN_leaflet_chi.pdf
https://www.hkeaa.edu.hk/tc/Candidates/special_needs_candidates/hkdse.html
https://www.hkeaa.edu.hk/tc/Candidates/special_needs_candidates/hkdse.html


應試時短暫休息 

獲延長作答時間的考生，可在應試時獲短暫的休息時間，學校／考生可視乎個別需要

選擇是否申請休息時間。這項安排只適用於 90 分鐘或以上的考試，一般為每 45 分鐘

有 5分鐘休息時間。 

 

試卷及作答形式的特別安排 

• 考評局可為考生在試卷方面作特別安排，例如單面印製試卷、將試卷放大（黑

白）或提供象牙色試卷。 

• 考生可以特別形式作答，例如隔行或隔頁書寫、直接在試卷上圈畫多項選擇題

答案而毋需填畫答題紙上的格子、或使用行距較闊的答題紙。 

 

試場的特別安排 

獲特別考試安排的考生將編配在特別試場應考。特別試場一般設於中學（大部分為課

室，少數設於禮堂）。考評局亦可就個別考生的情況為他們特別編配座位（例如在考

室的前方或後方座位）。視乎各區特別試場的數目，考生未必可獲安排於所選擇地區

的試場應考。 

 

輔助儀器 

使用電腦作答 （不包括語音轉換文字軟件） 

下列考生可獲考慮以電腦打字代替書寫： 

• 字跡難以辨認 — 學校需提供考生近期校內中、英文科手寫作文測驗或考試樣本

最少各一份，供委員會考慮。 

• 書寫速度極慢 — 考生需提供職業治療師／醫生報告作為證明，供委員會考慮。 

 

如考生有其他原因，須在申請表格上列明並附證明文件。 

 

如獲准以電腦（文字處理器）打字，考生只能以電腦輸入文字／數字，而不可使用電

腦的計算、拼字檢查、文法檢查、翻譯、詞典、中文輸入法中的「顯示相關字詞」、

上網等功能。學校須在公開考試為考生提供試場和電腦設施。自修生須在公開考試自

備電腦及相關軟件。 

 

使用語音轉換文字軟件 

學障考生母語的書寫能力經專家評估（以具備有關常模的標準化測驗評估），而評估

結果顯示考生有嚴重的書寫困難，可獲考慮於考試中使用語音轉換文字軟件

（MacBook Air 的內置功能）作答。學校須在公開考試為考生提供試場、電腦設施及中

文輸入法軟件／外置手寫板（如適用）。如考生使用外置手寫板，有關手寫板須支援

MacBook Air，並停用「顯示相關字詞」功能。自修生須在公開考試自備電腦及相關軟

件。有關安排適用於一些指定科目。詳情請參閱「申請指引」。 

 

 

https://www.hkeaa.edu.hk/tc/Candidates/special_needs_candidates/hkdse.html


使用電腦讀屏器 

學障考生母語的讀字能力經專家評估（以具備有關常模的標準化測驗評估），而評估

結果顯示考生有嚴重的讀字困難，可獲考慮於特定的卷別中使用電腦讀屏器將試題讀

出。此安排不適用於考核考生閱讀理解能力的卷別。學校須在公開考試為考生提供試

場和電腦設施（包括讀屏軟件）。自修生須在公開考試自備電腦及相關軟件。詳情請

參閱「申請指引」。 

 

視乎個別情況，考評局亦可為學障考生提供其他的特別考試安排。惟考生必須提供充

分證明，而有關安排亦適用於公開考試，同時不會對其他考生造成不公平或有違評核

目標。 

 

公開考試的特別考試安排，適用於經評估確定有讀寫障礙的考生。考生在校內考試獲

特別安排，並不表示他們在公開考試將會獲得特別考試安排或相若的安排。若因特殊

情況未有在校內考試獲特別安排，考生必須提供充分理據供委員會考慮。 

 

重考生 

曾於往屆公開考試因學障而獲得特別考試安排的考生，重考時必須重新遞交特別考試

安排申請。若考生的讀寫困難情況不變，所獲得的特別安排，一般可與往屆考試相同。 

 

有關「申請指引」及申請辦法，請瀏覽考評局網頁 ： 

www.hkeaa.edu.hk/tc/Candidates/special_needs_candidates/hkdse.html 

 

 

 

 

 

 

 

 

 

查詢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學校考試及評核部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號修頓中心 12樓 

電話：3628 8917 

電郵：dse@hkeaa.edu.hk 

網址：www.hkeaa.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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